
临环审字〔2021〕001 号

关于淄博市临淄环宇经贸有限公司3200吨/年

氨水（浓度 10%以下）生产储存改造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

淄博市临淄环宇经贸有限公司：

经审查，对你公司《淄博市临淄环宇经贸有限公司 3200 吨

/年氨水（浓度 10%以下）生产储存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

（山东继盛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），提出审批意见如下：

一、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北刘

村东，淄博市临淄环宇经贸有限公司原厂内。项目总投资 600

万元，环保投资 10 万元。该项目拆除南厂区现有 4 个 1500m³

氨水储罐、4 个 500m³氨水储罐以及南厂区现有相关配套设施，

在北厂区新建 4 个 800m³氨水储罐及其配套设施；北厂区废气喷

淋吸收系统进行升级改造（原有喷淋吸收塔拆除，更换为塔式

散热器+凉水塔+喷淋吸收塔处理）。根据环评结论，该项目符

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，在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

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整改措施的前提下，能达到环境保护要求，

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，经研究，同意该项目按照环评工艺及地

点建设。

二、该项目在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

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，并须做好以下工作：



1.加强施工管理，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，避免夜间施

工，合理安排施工进度，防止噪声扰民，确保施工期噪声达到

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限值要

求；施工期间，要采取遮盖、围挡、密闭、喷洒、冲洗等防尘

措施，保持施工场所和周围环境的清洁；采取洒水、减少露天

堆放、及时蓬盖裸露地面等措施，防止扬尘污染；运输土方过

程中要采取蓬布覆盖及冲洗轮胎、设置挡板等措施，防止土料

散落引发扬尘，做好各种防尘工作；采用低耗能、低污染排放

的施工机械、车辆,定期对车辆、机械设备维修与保养等措施，

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，减少废气排放，确保施工过程满足《山

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印发山东省扬尘污染综

合整治方案的通知》（鲁环发〔2019〕112 号）等相关规定要求；

施工期间生活污水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，在施工区建废水收集

池，收集旧储罐等构筑物清洗废水以及地面冲洗水，该废水收

集池应满足《石油化工防渗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/T50934）中的

相应防渗要求，收集后的废水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。施工过程

中对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采取集中存放、及时清运的措施，本

项目拆除工作中产生的破损管线等构筑物、使用过的 HDPE 防渗

土工膜以及清理储罐等构筑物内部残液时的废水，收集后交由

有资质单位处置。拆除过程严格按照《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

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和《企业设备、建（构）筑物拆除活动污

染防治技术指南》（T/CAEPI 16-2018）等相关规定要求，做好



施工期拆除活动的污染防治工作,确保拆除过程中不发生渗漏、

污染地下水和土壤环境的情况，拆除过程废水应集中收集后交

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2.加强原材物料管理，物料储存区、生产装置区、道路运

输区地面水泥硬化；及时对地面进行清理，确保厂区干净、整

洁。按“清污分流、雨污分流”原则建设厂区给排水管网系统，

完善污水收集池、事故应急池及其导流设施,并采用有效的防渗

措施。生活污水进入厂区化粪池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

3.加强生产管理，强化源头控制。氨水储罐呼吸废气和氨

水稀释废气，废气连通至尾气罐，经塔式散热器+凉水塔+喷淋

吸收塔处理后，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，确保废气排放满足《恶

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表 1 限值要求。

4.合理布局，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对高噪声设备采取有

效减振、消音、隔声等措施，确保运营期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

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2 类功能区标

准要求。

5.按固体废物“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”处置原则落实

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、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。生活垃圾由环卫

部门定期清理处理，不得随意弃置。

6.储罐及管线采用地上储罐、管线或便于观察的明沟，厂

内除绿化区以外的所有生产装置区、原料存储区、运输区地面、

污水收集池及管道要采取高标准硬化防渗措施；储存区应设置



事故围堰，绿化区与防渗区间设置防渗围堰；定期检查防腐防

渗区破裂情况，杜绝污水渗漏。

7.该项目建成后，该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应控制在该项

目确认的总量控制指标之内，并严格按照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及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等相关要

求，做好排污许可证的申请、变更工作。各有组织排气筒须按

规范要求设置永久性监测采样孔和采样平台。凡符合在线监测

安装要求的必须安装在线监控设施，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。

环保设施的安装及改造，须符合安全方面的有关要求。

8.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企业应设置三级防控体系，并

对各风险源设置完善的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，落实应急防范与

减缓措施，防止事故发生。根据环境风险评价、环境应急预案

和厂区实际现状，建设相配套应急装备和监测仪器，在非事故

状态下不得占用，并定期进行维修保养；加强环境风险管理，

对风险评价实行动态管理，保证事故发生时立即进入应急状态，

确保环境安全。定期开展环境风险应急培训和演练，切实加强

事故应急处理和防范能力。

9.项目仅限于氨水（浓度 10%以下）的生产储存改造。

三、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，加强企业内部环保设施运行

管理和操作人员的培训，不断提高其管理和实际运行操作能力，

确保各类污染物处理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和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

达标排放。加强环保宣传教育，制定环保管理制度，设置环保



宣传栏；按有关要求规范设置环保图形标志、环保治理设施标

示牌。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。

四、该项目若遇规划布局调整，须无条件停产并按规划要

求进行搬迁，若遇环境信访或污染事件，经查实须立即停产整

治。若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

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须重新向生态环

境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五、项目建成后，要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

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要求，及时组织建设

项目竣工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

2021 年 01 月 13 日


